
锡卫计考字〔2018〕2 号

关于锡盟 2018 年国家医师资格

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

各旗县市区卫生计生局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及自治区关于 2018 年国家医师资格考试有关

文件精神，确保我盟今年医师资格考试工作科学、安全、公平、规

范，现将自治区卫生计生委《关于 2018 年医师资格考试考务工作

的通知》（﹝2018﹞1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，并将有关补

充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资格审查时间

2018 年国家医师资格考试资格审查时间定于 2 月 30-31 日两

天。

1 月 30 日 上午：盟直单位、乌拉盖管理区、东乌旗、西乌旗；

1 月 30 日 下午：锡林浩特、阿旗、二连浩特市、白旗；

1 月 31 日 上午：东苏旗、西苏旗、黄旗；



1 月 31 日 下午：太旗、蓝旗、多伦县。

二、资格审核形式

2018 年国家医师资格考试资格审核采用盟级现场审核、自治

区复审的形式进行。各旗县市区请按照《关于 2018 年医师资格考

试考务工作的通知》（附件 2）要求统一提供本地区考生原始材料

及复印件。

三、缴费及退费形式

2018 年国家医师资格考试考生缴费仍然采用现场缴费的方式

进行，在盟级现场审核后由各旗县市区统一缴纳合格者的实践技能

和笔试（机考）费用。自治区复审不合格者由盟卫生计生考试中心

按旗县市区分别统一退还。

四、缴费标准

1.执业医师 485 元/人;

2.执业助理医师 357 元/人;

3.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 357 元/人;

五、机考类别

2018 年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口腔、公共卫生和中西医结合类别

实行机考。

联系人： 武 森 13604791020

杨晓明 13474795533



附件：《关于 2018 年医师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》

锡林郭勒盟卫生计生考务中心

2017 年 2 月 22 日


